
 

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

 

一、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，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执行证券、期货相关业

务资格，且为公司提供了多年审计服务，为保持审计工作的持续性，我们同意公司续

聘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8 年度审计机构。 

二、关于对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

问题的通知》(证监发[2003]56 号)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(证

监发[2005]120 号)的规定和要求，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公司《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、《内

部控制检查监督办法》等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，我们对公司报告期内对外担

保、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和落实，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： 

经认真核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《通知》有关规定，严格控制对

外担保风险和关联方占用资金风险。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累计和当期无对

外担保、违规对外担保情况，也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、公司占 50%以下

股份的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三、关于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

内部审计工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公司内部审计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

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

情况需要，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健全，并能保证有效实施；公司提出的改进和完善内部

控制制度的有关措施是符合实际的，在后续的经营中是切实可行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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